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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法治 

 

应急法治，为了长久安宁 
 

——对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于川 
 

本报记者  靳昊 
 

    这次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卫健委于 1月 20日发布公告，明确将新冠肺炎纳入

我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全国 31个省（区、市）

相继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与此同时，一些地区和部门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也暴露

出短板和不足，不作为、迟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引发关注。 

    如何依法、科学、高效应对突发事件？如何“补课”应急法治观念和能力？记者采访了应急法治

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于川。 

    依法应对是最基本、最简明、最稳当的科学应对 

    记者：我国于 2007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是构建应急法治、应对突

发事件的基础性法律，这部法律出台有何背景？ 

    莫于川：这部法律的出台源于 2003 年非典疫情的影响。当时，疫情导致的公共危机突然袭来，

给社会生活、民众心理带来严峻挑战，人们由此更深刻地认识到应急法治的重要性。如何预防突发事

件、化解危机因素、转为正常状态，应急法治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如何发挥作用，成为人们面临的

一个重大课题。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制定，就是为有效应对突发事件，迅速恢复社会秩序、保障人权，

提供基本的法律支撑。该法从酝酿、起草到正式出台经过了 4 年多的时间。实践证明，该法在应对

2008年汶川大地震等重大突发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者：何为突发事件？当前，包括突发事件应对法在内，相关法律法规对政府应对处置突发事件

有哪些基本要求？ 

    莫于川：突发事件应对法中明确，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

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其

中，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又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个级别。启动一级响

应，意味着此次疫情是特别重大级别。 

    我国已逐步建立健全应对突发事件的法律规范体系。从突发事件应对法到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安

全法，再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包括各位阶、各领域、各地方的专

门法律规范和应急预案以及工作机制。这是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科学方法和制度文明结晶，如防范为

主、常备急需、先行处置、尊重程序、及时报告、专业处置、比例协调、严格问责、注重宣教等法治

原则和法律制度。 

    依法应对乃是最基本、最简明、最稳当的科学应对。此次疫情防控中，个别地方及公务人员出现

的非科学、反理智、畸形政绩观的应对做法，表明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严重不足，加强应急法治教育，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值得一提的是，突发事件应对法还规定对于发生特别重大突发事件，需要进入紧急状态的，由全

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国务院依照宪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决定。根据疫情防控情况，在适

当时机宣布疫情重灾区进入紧急状态，如此可以采取更加强有力的应对措施，也有利于为灾后解决相

关法律纠纷提供依据。 

    应急法治要从纸面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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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法律颁布已久，应急法治如何真正从确立观念到变为行动？ 

    莫于川：应急法治水平是干部素质和能力的重要体现。非典疫情和汶川地震以后，有的地方，如

四川就比较重视加强领导干部的危机管理和应急法治教育。现在总体状况是，有的干部培训教材中有

危机管理和应急法治的内容，有的完全没有。 

    不光是公务人员缺乏应急法治观念。有的行政法学者认为应急法治不是贯穿始终的，不是行政法

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有的甚至反对将应急法治作为行政法学教材的专门章节。 

    很多人存在这样的观念，“突发事件只是偶尔发生一下，等发生后再说吧”。如果我们在常态下不

将应急法治作为基本原则，对此不加以深入研究，那么在非常态下就会缺乏应对危机的法治基础。有

了应对危机的硬件、平台，也不会用，甚至想不起来去用。 

    公开透明让疫情防控更高效 

    记者：此次疫情防控期间，很多部门和地方及时公开疫情工作有关信息，止住了谣言，缓解了社

会不安情绪。如何看待信息公开的作用？ 

    莫于川：公开透明原则是一项低成本、高效率但最为基础性的法治原则，也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应

急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 

    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发布三级、四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定时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

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和经济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

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诸多政府信息，包括“突发公共

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 

    概言之，政府信息公开法律规范和工作要求是明晰的，严格遵行就好。但恰恰在此方面，一些地

方的错误做法广受诟病。 

    征收征用“法无规定不可为” 

    记者：当前，口罩、消毒液、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尚比较紧缺，有的地方通过征收征用防疫物资以

应对疫情防控之需。对此，我国法律有何规定？ 

    莫于川：对于公权力，“法无规定不可为”。传染病防治法第 45条则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

根据传染病疫情控制的需要，国务院有权在全国范围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有权在本行政区域内紧急调集人员或者调用储备物资，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

设施、设备。 

    近期出现的云南大理“暂扣征用”重庆口罩一事，该行为明显不合法。因为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对

过境物资实施紧急征用，对于非本行政区域的物资征用，只能协商请求支援。 

    行政法上存在“特别牺牲特别补救、普遍牺牲有限补救”的原则。对于合法征收征用的财产，有

关部门在使用完毕或者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应当及时返还。财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

灭失的，还应当给予补偿。 

    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 

    记者：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各地各部门为疫情防控作出了很多努力。同时，也出现了个别地方

采取偏颇和极端做法的问题。疫情防控举措如何更好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企业利益的平衡？ 

    莫于川：我国的应急管理体制是“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

面对突发事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需要受到一定限制。对于属地政府依法采取的交通限制、停产停业

等应急措施，所有主体都有配合义务。拒不执行相关决定、命令和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

务的行为，要受到行政处罚，严重者构成犯罪。 

    有些应急措施有具体规定，有些则是原则性的规定，此时就要坚持依法、科学、理性，按照比例

原则和最小伤害原则来出台和实施防控措施，而不能简单粗暴、搞“一刀切”。同时，企事业单位、

村（居）委会等非行政主体采取的防控措施，也要坚守法治精神。有的小区拒绝医护人员住户进入小

区，逾越了法治的底线。 


